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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教德体卫艺〔2020〕5号

关于举办杭州市第十二届中小学生

文化艺术节的通知

各区、县（市）委宣传部、教育局（教卫局、社发局）、文化广

电旅游局、团委、各直属学校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，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

根本任务，全面贯彻《中小学生德育工作指南》《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》和省、市《全面加强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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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学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，进一步推进我市中小学“美好成

长”计划实施，促进学校文化建设和学生全面发展，弘扬时代主

旋律，讴歌全民抗击疫情的中国精神，同步结合中小学助力亚运

会文化宣传，展示我市中小学生青春风采和学校艺术教育成果，

根据《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》和浙江省中小学生艺术节相关要

求，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、杭州市教育局、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

局、共青团杭州市委、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、华数传媒网络有限

公司决定联合举办杭州市第十二届中小学生文化艺术节。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

本届中小学生文化艺术节以“大爱至美·强国圆梦——阳光

下成长”为主题，弘扬理想信念教育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

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，用艺术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，家乡故

事，培植民族情怀；将美育融进生活，放眼未来，建立合作、创

新、包容的时代精神和世界情怀。有力体现我市中小学生热爱祖

国、勤奋向上、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和丰富的校园文化及多彩的

学生生活。

二、参加对象和组别

艺术节分设甲、乙两个组别。甲组为普通学校的在读在籍学

生；乙组为少年宫、艺校、杭州市中小学生艺术团综合分团等校

外教育机构及各区、县（市）教育局（教卫局、社发局）、青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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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宫正式成立的艺术团（有正式成立文件）的学生，乙组只参加

表演类专场比赛，节目参演人数需在 5人以上（含 5人）。

三、活动安排

本届文化艺术节分为三个阶段。

第一阶段：组织和宣传发动（6月—8月）

1．布置 2020年全市中小学生文化艺术节工作，下发《关于

举办杭州市第十二届中小学生文化艺术节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

知》）；

2．举办杭州市第十二届中小学生文化艺术节启动仪式（启动

仪式方案及要求另发）；

3．各区、县（市）和直属学校依据《通知》的总体要求，结

合本地本校实际，在符合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的前提下，制定各区、

县（市）和直属学校的文化艺术节（周）活动方案，并做好宣传

发动工作。

第二阶段：艺术教育体验展示活动（9月—11月，活动方案

另发）

1．各中小学校根据疫情动态，结合防控措施，合理有效组织

开展面向全体学生的普及性艺术教育实践展示活动；

2．各区、县（市）和直属学校举办本地本校文化艺术节（周）

及参加省市中小学生艺术节各项比赛的优秀节目（作品）选拔、

推荐和展演（示）活动，并负责落实疫情防控的具体应急方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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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举办杭州市中学生社团文化节（通知另发）；

4．举办 2020年浙江省中小学生艺术节参演参评节目（作品）

选拔活动（通知另发）；

5．举办杭州市第十二届中小学生文化艺术节亚运主题歌曲征

集评选活动；

6．举办杭州市第十二届中小学生文化艺术节亚运主题宣传海

报设计征集评选活动；

7．举办杭州市第十二届中小学生文化艺术节“班班有歌声”

视频展评活动；

8．举办杭州市第十二届中小学生文化艺术节“戏剧创意模仿”

评比展演活动；

9．举办杭州市第十二届中小学生文化艺术节抗疫主题优秀文

学作品评比、朗诵活动；

10．举办杭州市第十二届中小学生文化艺术节“综艺大舞台”

暨“现代音乐节”展演展示活动；

11．举办 2020年杭州市少年儿童“七艺”展示活动（通知另

发）。

第三阶段：市级专场（项）比赛和优秀节目（作品）展演（示）

活动（11月—12月，活动方案另发）

1．举办杭州市第十二届中小学生文化艺术节表演类专场比

赛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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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举办杭州市第十二届中小学生文化艺术节视觉类现场创作

比赛；

3．举办杭州市第十二届中小学生文化艺术节视觉类优秀作品

展览活动（通知另发）；

4．举办杭州市第十二届中小学生文化艺术节表演类优秀节目

展演暨艺术节闭幕式活动（通知另发）；

5．举办全市艺术指导教师的专项培训（具体方案另定）。

四、组织机构及职责

1．本届文化艺术节组委会由指导委员会和学生组委会组成。

指导委员会由各主办单位有关人员组成，学生组委会在指导委员

会领导下开展工作，成员经选拔后产生（名单另行公布）。指导

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负责文化艺术节的日常工作和各项活

动及比赛的组织、评选和推荐工作。

2．组委会成员单位职责：市教育局总牵头，负责制订全市文

化艺术节活动总体方案，落实文化艺术节活动主要经费，协调文

化艺术节的各项活动、比赛、评比表彰等组织工作；市委宣传部

指导做好文化艺术节的媒体发布、活动宣传等；市文广旅游局负

责文化艺术节各项活动、比赛的艺术指导和文化艺术节启动、闭

幕式场馆及经费等专业保障；团市委负责做好学生组委会推荐、

选拔工作；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负责文化艺术节各项活动及比赛

的策划、宣传，向组委会提交各项活动和比赛的实施方案并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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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；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负责文化艺术节的策划、各项活动

的宣传推送及相关经费的保障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1．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杭州市第十二届中小学生文化艺术节

指导委员会和省中小学生艺术节杭州市预选活动领导小组，负责

全市文化艺术节和省中小学生艺术节杭州市预选活动的宣传、组

织、指导和协调工作。市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明确职责，紧密配

合，切实将宣传引导、组织实施、活动报道以及开幕式、选拔推

荐专项比赛、闭幕式及展演（示）等各阶段、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

各区、县（市）要切实提高认识，建立健全组织机构，指导本地

学校组织开展面向全体学生的艺术教育活动，并做好本地区及学

校文化艺术节（周）的各项宣传、组织、指导和协调工作。

2．面向全体学生，提高学生参与度和普及率，发挥艺术教育

引领示范作用。各地各校要紧扣“大爱至美·强国圆梦——阳光

下成长”这一主题，结合本届文化艺术节的目标宗旨和具体实施

意见，坚持面向全体学生，坚持课内与课外、校内与校外、普及

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，通过设计富有时代特征、内容健康向上、

寓教于乐、学生喜爱的艺术教育形式，让广大中小学生感受和体

验艺术活动的魅力，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，培养高雅的审美情趣，

提升感受美、鉴赏美、表现美、创造美的能力。要努力发掘学生

的艺术特长，淡化功利色彩，回归教育本原，促进美好成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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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认真做好优秀节目（作品）展演（示）和推荐工作。各区、

县（市）教育部门和直属学校要积极鼓励师生创作、编排形式新

颖、内容健康向上、反映当代中小学生校园生活的艺术作品。发

挥专家的指导作用，不断提高节目（作品）质量和表演水平。积

极发挥网络、媒体的作用，大力弘扬教育正能量，传递教育好声

音，传播教育好形象。在举办好本地本校的文化艺术节（周）活

动的基础上，认真做好参加省、市中小学生艺术节展示、比赛节

目（作品）的推荐工作。各地各校要端正教育思想，坚决杜绝弄

虚作假等行为。凡有此类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将予以通报批评，取

消参赛资格，并视情将责任人员纳入信用“黑名单”。

六、奖项设置

1．为鼓励师生创作新作品（节目），部分比赛项目设创作一、

二、三等奖；

2．对获表演类一等奖的组合类（两人及以上）项目，授予指

导教师优秀指导教师奖；

3．对文化艺术节各项活动组织工作和比赛成绩突出的区、县

（市）和直属学校，授予“优秀组织奖”，具体标准为：领导重

视，本级（校）文化艺术节（周）活动实施方案完整（包括组织

机构、宣传方案、安全预案等），设立活动专项经费；学校艺术

教育活动成绩显著，本届文化艺术节活动和比赛学生参与度高，

参赛节目（作品）获奖比率相对较高，组织工作有特色和亮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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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安全责任事故和弄虚作假事件。

其余各专业艺术项目比赛及艺术教育普及活动评奖办法详见

各项目活动方案。

各区、县（市）和直属学校开展的各项特色艺术活动信息可

通过 http://kjj.hzqsn.com及时上传。各区、县（市）文化艺术节和

直属学校的活动方案及总结请分别于 8月 30日前和 11月 25日前

报送市中小学生文化艺术节组委会办公室（地址：杭州市西湖区

昭庆寺里街 22号文艺部 107办公室，邮编：310007），联系人：

朱德君，电子稿报送，邮箱：398979964@qq.com，联系电话：

88690191。

七、活动经费

1．全市中小学生文化艺术节各项活动和比赛经费由主办单位

共同承担。

2．各区、县（市）和学校文化艺术节（周）活动所需经费由

各单位（学校）自行承担。

附件：杭州市第十二届中小学生文化艺术节指导委员会成员

名单

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 杭州市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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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共青团杭州市委

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

2020年 6月 23日

抄送：浙江音乐学院附属中学、杭州外国语学校、杭州国际学校、

杭州日本人学校、杭州汉基外籍人员子女学校、

杭州世外外籍人员子女学校、杭州娃哈哈外籍人员子女学校。

杭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0年 6月 1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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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杭州市第十二届中小学生文化艺术节

指导委员会成员名单

名誉主任：陈国妹（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）

主 任：沈建平（杭州市教育局党委书记、局长）

副 主 任：刘 婷（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一级调研员）

蒋 锋（杭州市教育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）

陆小龙（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）

孙陆炜（共青团杭州市委副书记）

张云雷（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）

乔小燕（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、总裁）

委 员：朱一斌（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公民道德建设处处长）

孙叶方（杭州市教育局德育体育卫生艺术教育处处长）

孔永国（杭州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处长）

冯 毅（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）

张 丹（杭州市教育局德育体育卫生艺术教育处副处长）

叶景明（共青团杭州市委学校与权益部副部长）

徐 洪（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党委副书记、副主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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卓 越（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副总裁）

办 公 室主任：孙叶方（兼）

办公室副主任：张 丹（兼）、徐 洪（兼）

办公室成 员：鲁 辉、高甬春、朱德君、黄 健、刘 骁、

董旭雯、邓宪宏、王晨程、陈 明、陈方方、

李 方、尹丹红、董 霞、杨 刚、陈 圆


